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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资助对象

资助因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身患重大疾病而急需帮助

的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及研究生。

(二)资助原则

1.近期原则：资助的学生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身患重大

疾病的初次发生时间原则上为一年中两次“长望”助学基金

评审之间。

2.优先原则：“长望”助学基金优先资助学生本人患重

大疾病或重伤。

3.上限原则：为避免过度重复资助，“长望”助学基金

评审时对学生一学年中获得的各类资助总额实行上限控制

（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除外），对一学年受资助总额超过 1.2

万元的学生，原则上不予资助或降低资助等级，上限控制标

准将根据其他各类资助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。

三、资助等级和资助金额

“长望”助学基金资助分为三个等级，分别是：一等

10000 元/人，二等 7000 元/人，三等 5000 元/人。

四、资助申请

(一)申请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4.勤奋学习，成绩良好；

5.生活简朴，因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身患重大疾病而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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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帮助。

重大疾病是指医治花费巨大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严重

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疾病，一般包括：恶

性肿瘤、严重心脑血管疾病、需要进行重大器官移植的手术、

有可能造成终身残疾的伤病、晚期慢性病、深度昏迷、永久

性瘫痪、严重脑损伤、严重帕金森病和严重精神病等。

重大突发事件一般是指突然发生，对学生及家庭造成严

重危害和较大损失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重大

自然灾害、重大事故灾害等。突发事件中，有赔偿的车祸、

工伤，由自身过失导致的事故灾害，已获其他补助的自然灾

害等，“长望”助学基金原则上不再予以资助。

（二）各资助等级的具体条件

1.学生本人因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重大疾病而急需

帮助，其各资助等级具体条件如下：

（1）一等资助：近期遭遇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或患重大

疾病，损失或自费 8 万（含）以上，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造

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。

（2）二等资助：近期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重大疾病，

损失或自费 5 万-8 万（不含），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已经造

成严重的影响。

（3）三等资助：近期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重大疾病，

损失或自费 2 万-5 万元（不含），且后续治疗时间长、花费

巨大，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已经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。

2.学生父母因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重大疾病导致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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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在校学习和生活急需帮助，其各资助等级具体条件如下：

（1）一等资助：学生父母近期遭遇特别重大突发事件

或患重大疾病，损失或自费 10 万（含）以上，对学生在校

学习和生活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。

（2）二等资助：学生父母近期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

重大疾病，损失或自费 8 万-10 万（不含），对学生的在校学

习和生活已经造成严重的影响。

（3）三等资助：学生父母近期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或患

重大疾病，损失或自费 5 万-8 万元（不含），且后续治疗时

间长、花费巨大，对学生的在校学习和生活已经造成较为严

重的影响。

因事件或患病发生时间短而产生费用未到达相应等级

要求，但存在事态（病情）严重危急且治疗持续时间长、后

续花费巨大、家庭经济困难等情况的，将结合当期资助总金

额和总体申请情况酌情决定是否资助。

(三)申请办法

1.申请时间

理事会每学年受理两次集中申请， 一次在每年的十一

月份；另一次在每年的五月份。

2.申请手续

符合资助申请条件的学生由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

申请，及时主动、实事求是地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“长望”助学基金资助申请表》;

（2）遭遇突发事件的申请者应当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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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说明、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的评估、突发事件救

助的主要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、资金缺口的额度等有关材料；

因患重大疾病而急需帮助的申请者应当提供二级及以

上医院提供的诊断书原件或复印件一份、医疗费用原始单据

原件或复印件一份（需注明医保报销金额和自费金额）、家

庭经济情况等有关材料。

五、资助基金评审与发放

(一)资助基金评审

1.学院审核

各学院整理汇总申报材料，核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。学

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集体审议学生的申请材料，并根据

资助等级及其评审条件，初步确定资助名单及资助等级并排

序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评审结果报理事会常设机构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。

2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学院上报的资助学生名单、资

助等级和排序以及基金理事长副理事长会议确定的资助总

额和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，并提出建议资助学生名单

和资助等级。

3.基金理事会评审

基金理事会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组织评审，

评审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三天，接受校全体师生和社会各

界的监督，对受资助者的资格及受助等级有任何疑问，都可

向基金会常设机构提出监督意见，基金理事会将根据该意见



— 6 —

进行进一步核查，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，对确实不符合资助

条件的学生将取消其受助资格，对资助等级不恰当的将对其

受助等级作出调整。

(二)资助基金发放

基金理事会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最终受助名单及其资助

等级，并由基金会常设机构向财务处提交发放名单，由财务

处将资助资金直接发放至学生银行卡中。

对于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得“长望”助学基金

资助资格的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其资助资格，或停发尚未发

放的“长望”助学金，或追缴已发“长望”助学金。获资助

之后如出现未将“长望”助学基金用于解决学习、生活上的

困难等非恰当行为者，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追缴已发“长望”

助学金。追缴的“长望”助学金返回基金，用于下次资助。

六、基金财务管理

(一)校财务处设立基金专项账户，对资助款项及合理的

基金运作经费支出实行专项管理。基金接受会计和审计监督；

(二)接受捐赠必须履行正常捐赠手续，统一纳入到基金

专项账户，开具专用收据；

(三)对学生发放的资助款项由专用基金账户一次性直

接划至受助学生个人账户；

(四)基金款项必须按照指定用途专款专用，任何人不得

截留或改变用途；

(五)基金的募集、管理和使用接受社会监督，接受捐赠

人对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查询监督。




